
臺北市政府114年春節期間擴大防火宣導工作執行計畫

一、依據：

    (一)消防法第5條。

    (二)內政部消防署114年消防節防火週宣導系列活動實施計畫。

    (三)臺北市政府防災教育宣導工作計畫。 

二、目的：

春節期間家戶團圓，亦是用火用電高峰期，且多數公司、行號因春

節假期到來，防火應變能力較為鬆懈，期透過辦理各項防火宣導活

動、講習、自衛消防編組演練，火災搶救演練及消防節防火週系列

活動推廣宣導等作為，將防災知識廣為周知，以提升民眾防災意識

及臨災應變能力。

三、實施日期：

  自 114年 1月 1日起至2月28日止。

四、宣導內容：

（一）消防節防火週系列活動推廣。

（二）針對公共場所負責人加強消防安全教育宣導。

（三）宣導民眾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包括定期檢測，更新或更換

電池)。

（四）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及瓦斯使用安全宣導。

（五）特殊需求者之防火避難逃生安全。

（六）家庭避難逃生計畫(1216)宣導。

（七）住宅防火安全自我診斷。

（八）電氣使用安全宣導。

（九）鋰電池使用安全宣導。

（十）爐火烹調安全宣導。

（十一）滅火器使用方法。

（十二）建構不易起火且易於避難的空間宣導。

（十三）新移民及移工防火安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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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禁止施放天燈及爆竹煙火施放安全宣導。

（十五）社區、場所及住戶防範縱火宣導。

（十六）推廣「臺北防災立即go」防災手冊、臺北市防災易讀手冊、

「臺北市行動防災」App、「消防防災e點通」App及「急救

先鋒」App。

五、實施原則：

（一）消防節防火週(1月 1日至5日)系列活動推廣：

1、利用各式防災宣導活動及多元管道，聚焦宣導防火週一日一主

題，宣導民眾正確防火知識及應變能力。

2、利用臉書、通訊軟體、Line群組等管道廣為分享，推廣防火週

系列活動相關訊息，鼓勵民眾踴躍參與，學習防災知識。

（二）春節前(1月 1日至 27日)多數公司、行號趕辦年貨，喜迎春節

假期到來，防火應變能力較鬆懈，請消防局各大隊強化下列消

防安全措施：

1、針對人潮出入眾多場所加強防火宣導、辦理講習、自衛消防編

組演練及消防安全檢查，提高人員臨災應變能力。

2、針對車站、商場、年貨大街等場所規劃定點或踩街防火宣導，

並利用多元管道露出防火訊息，增加民眾防災意識。

（三）春節及元宵節期間(1月 28日至2月28日)，民眾多利用假日出

遊，針對節慶特性，加強各項防火宣導措施，減少火災事件發

生：

1、至人潮眾多場所、燈會、夜市或休閒遊憩區定點或踩街防火宣

導。

2、利用多元管道露出防火訊息，增加民眾防災意識。

六、實施要領：

各單位視歷年來宣導成效作適當調整，採行具體可行措施；並參酌

歷年宣導方式，針對民俗、娛樂活動特性，結合社區資源，舉辦各

項活動，落實防火宣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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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作項目與執行方法：

（一）運用捷運月臺電視、廣播電臺、電子跑馬燈、電子看板、電視

牆、社群網路、電子報、Line群組、台北通App等傳播平臺，

實施電子化宣導。

1、提供防火知識廣播插播稿，洽請公民營廣播電臺播放。

2、提供防火宣導短片，洽請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播映。

3、利用戶外電子跑馬燈、看板、CMS、公、民營交通運輸工具電

子跑馬燈刊登防火宣導標語。

4、利用社群網站（如Facebook）宣導防火知識。

5、利用里鄰或相關Line群組宣導防火知識。

6、發布防災宣導活動、火災統計防火知識及消防演習相關新聞

稿，洽請電子媒體刊登。

7、防火週期間於消防局網站、台北通APP、臺北市政府官方Line

放置相關主題標語、海報文宣，並利用所屬社群網站(如Fac-

ebook)等分享防火週活動訊息。

（二）運用宣導摺頁及文宣品，實施文字宣導。

1、發送防火宣導及爆竹煙火施放安全等文宣資料供民眾閱讀。

2、洽請機關、學校、社會團體張貼防火宣導文宣。

3、洽請公、民營交通運輸機構配合各式宣傳管道於場站及車廂內

   宣導。

4、洽請住宅、社區、工、商業區及加油站等場所露出防火宣導文

   宣。

5、洽請公共場所業者(如百貨公司、飯店、旅館、大賣場、家電

   用品販賣場所、電信業、行動電話、行動電源販賣場所等)張

   貼防火宣導文宣品於營業場所醒目之處。

（三）利用機關、學校及社會團體舉辦活動時，實施防火宣導。

1、於舉辦年終或春節晚會時，進行防火宣導，並推廣防火週活動

   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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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結合防火宣導大隊實施里鄰防火宣導。

（四）運用機關、學校及社會團體之集會，實施口頭宣導。

1、推動機關、各級學校及社會團體舉辦防火教育宣導。

2、藉舉行集會時，講解防火知識或分發防火宣導資料。

3、運用機關、學校及社會團體申請防火宣導時，進行宣導。

4、配合防火週期間或特定節日，開放民眾參觀分隊並進行消防

   工作介紹及防火宣導。

（五）實施防火宣導講習、火災搶救演練及安全檢查。

1、舉辦公共場所負責人防火宣導講習：

  (1)講習由消防局各大隊舉辦，召集主要對象為潛伏危險性較高

之場所(如戲院、電影院、百貨公司、超級市場、理容院、

飯店、旅館、公共危險物品場所等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13條

所定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管理權人、防火管

理人、管理或監督層次以上人員參加為原則。

  (2)講習地點及時間由消防局各大隊自行排定，並應辦理 2場次

以上。

  (3)講習課程參考內容(災害預防知識、臨災應變技巧、火災案

例解說、消防安全設備介紹、防火管理制度介紹、加強場所

消防安全措施、企業防災推廣)如附件 1，消防局各大隊得視

講習對象調整課程順序。

  (4)講習當日應辦理簽到（附件 2），並統計出席人數（附件

3），連同成果照片一併提報。

  (5)消防局各大隊主管、業務組長（或承辦人）、中隊長不定時

督導，消防局減災規劃科亦將不定時派員督導。

2、協調公共場所（如百貨公司、飯店、旅館…等）、高樓、綜合

   性大樓、工廠及學校等，排定時間由消防人員講授防火知識，

   舉辦自衛消防編組演練。

3、推動分區舉辦火災搶救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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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面加強各類場所消防安全檢查；並嚴格取締違規販賣爆竹煙

   火業。

（六）其他防火教育宣導部分。

1、宣導爆竹煙火販賣商應販賣貼有認可標示之爆竹煙火產品。

2、宣導民眾勿購買未有認可標示之爆竹煙火，並依市府公告時間

及地點燃放。

3、主動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查，並加強防火安全。

4、宣導民眾如發現違規儲存、製造、販賣危險物品、爆竹煙火等

情事，打「119」或「110」或其他管道檢舉。

5、配合防火週宣導主題，於本府119防災宣導活動宣導，另於防

災科學教育館規劃每日重點場區進行互動體驗活動，並請推廣

民眾參觀。

6、於轄區商場、賣場、年貨大街、夜市等人潮聚集場所，結合防

火週主題進行定點或移動式防火宣導。

八、任務分工：

  本府相關單位及消防局內部各單位工作分工如附件 4。

九、各式防火宣導內容參考文案：

（一）防火宣導宣傳稿用語：防火宣導宣傳稿用語（如附件 5）。

（二）防火宣導海報及短片：請至內政部消防署消防防災館網站

(  tfdp.com.tw  )  或消防局網站（119.gov.ta  i  pei  ）瀏覽下載電

子檔應用宣導。

（三）114年消防節防火週系列活動主題如附件 6。

十、工作績效評估：

（一）請各局、處、區公所等相關單位於計畫執行期間配合消防局所

屬各大隊執行宣導工作。

（二）各單位於宣導工作結束後，於 114年 3月 7日前將實施成果照

片（如附件 7）免備文電傳消防局承辦人鄧汎偉(email：

bh7486@gov.taipei)彙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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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防局各大隊宣導工作結束後，於 114年 3月 7日前將執行成

果統計一覽表（如附件 8)，電傳減災規劃科承辦人鄧汎偉

(email：bh7486@gov.taipei)彙辦。

（四）獎懲標準如下：

1、有關各配合機關(構)協助執行本計畫，績優(劣)單位出(不)力

   人員，由各單位自行辦理獎懲。

2、消防局執行本案工作直接出力人員，敘獎標準如下：

  (1)本案活動結束後，依執行成效對本計畫承辦科及各大隊之

承辦人員各1名核予嘉獎 2次、協辦人員各 1名核予嘉獎 1

次及業務主管各1名核予嘉獎 1次 1人，出勤人員三分之一

中，以1比 3之比例核予嘉獎 2次及嘉獎 1次，對於服勤不

力、怠忽職守或其他不當行為者，按其情節輕重予以申誡 1

至 2次之適當懲處。

  (2)上列各大隊可於敘獎總額度不變原則下，自行調整所屬單

位敘獎人數。

  (3)執行本案人員如服勤中遇有重大優良事蹟，得另行專案提

報獎勵，惟不得與上列第1及2點獎勵情形重覆敘獎。

（五）本案經費由各單位相關預算經費內勻支。

十一、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或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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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春節期間擴大防火宣導工作宣傳稿用語
一、30字以內

1、住宅防火做得好，居家安全沒煩惱。
2、爐火烹調，人離火熄卡安全。
3、做好家庭逃生計畫，確保生命安全。
4、爐火電器易致災，時時注意沒煩惱。
4、避難通道雜物不堆積。
5、耐燃材料隔間需置頂。
6、火災關門避難有空間。
7、社區住戶齊聯防，縱火防範保平安。    
8、住宅安裝住警器，家人安全有保庇。
9、正確使用鋰電池，安全防災保平安。

10、使用瓦斯器具要開窗通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
11、選購爆竹煙火請辨識貼有「認可標示」的合法產品。
12、閱讀臺北防災立即go，讓您防災知識很足夠。
13、下載臺北市行動防災APP，防災資訊不漏接。
14、滅火器使用方法，謹記「拉、瞄、壓、掃」。
15、室內消防栓使用方法，謹記「按、開、拿、拉、轉」。

二、60字以內
1、防範電氣火災記得五「不」一「沒有」：用電不過載、電線不
綑綁、插頭不污損、插頭不用不插、周圍不放可燃物，沒有安
全標章的電器不買不用。

2、天冷用火保通風，闔家平安過好冬；正確安裝熱水器，居家安
全有保障。

3、選用有「熄火安全裝置」或「溫度感知功能」之爐具，烹調食
物保安全。

4、正確安裝熱水器，通風安全要注意；居家用火通風好，一氧化
碳不來擾。

5、入口走道不堆物，逃生避難好快速；耐燃隔間需置頂，濃煙火
焰擋門外。

6、爆竹煙火危險多，合格標識細辨認，小心使用免災禍，平安快
樂闔家歡。

7、燃放爆竹煙火，注意五要原則：要重安全環保施放、要合格標
示再施放、要依使用說明來施放、要選適當地點才施放、要大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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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陪同施放。
8、維護居家安全請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可及早偵知火災及發
出警報聲響，提醒住戶儘早逃生，確保安全。

9、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使用 3法則：選擇檢驗合格產品、安裝於正
確位置、定期清潔檢查。

10、公共場所要注意：違法場所不要進、安全出口保暢通、避難路
線要先懂、火災發生勿驚慌、路線安全快逃生、逃離火場要關
門。

11、火災初期滅火注意自身安全，滅火器使用謹記「拉、瞄、壓、
掃」口訣；室內消防栓使用方謹記「按、開、拿、拉、轉」口
訣。

12、鋰電池使用要注意：購買時，選購檢驗合格商品；故障時、送
原廠檢修；使用時，避免撞擊、輾壓或刺穿；充電時，使用原
廠充電器，遠離可燃物。

13、家庭逃生計畫 1216 原則：「畫出 1張家庭平面圖、標示兩個
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線、設定 1個屋外逃生集結點、每 6
個月進行逃生演練」。

三、90字以內
1、防範燃氣熱水器一氧化碳中毒 5要原則：要保持環境的「通
風」、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選擇正確的「型式」、要注
意安全的「安裝」、要注意平時的「檢修」。

2、防範縱火謹記「三從四得」：「從消除死角做起」、「從守
望相助著手」、「從消除雜物動手」；「可疑狀況要認
得」、「大門上鎖要記得」、「監視設備要捨得」、「滅火
方法要曉得」。

3、熟知家庭逃生計畫 1216原則，災時採取正確應變動作：「畫出
1 張家庭平面圖」、「標示兩個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
線」、「設定 1個屋外逃生集結點」、「每 6個月進行逃生
演練」。

4、鋰電池使用要注意：1.選用貼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安全標
章」的產品 2.使用前詳閱說明書，依說明書內容使用 3.充電時
避免在陽光直射、高溫或易燃物附近 4.避免過度充電 5.避免摔
碰、擠壓及撞擊 6.避免金屬物品接觸電池兩極造成短路。

5、住宅防火 10招：1.菸蒂確實熄滅 2.定期清理廚房油垢 3.勿堆
積雜物防止縱火4.嚴禁孩童玩火釀災5.使用防焰物品防止延燒
6.裝設鐵窗要預留開口7.烹煮食物記得人離火熄 8.置滅火器可
初期滅火 9.裝住警器可及早通報10.學習用火用電安全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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